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我们”或“普华永

道”)接受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上市公司”或

“盐田港”)委托，审计了盐田三期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盐田

三期”)的财务报表，包括 2021 年 12 月 31 日、2022 年 12 月 31 日及 2023 年
5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2021 年度、2022 年度及截至 2023 年 5 月 31 日止五

个月期间的利润表、现金流量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以下

简称“盐田三期财务报表”)。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

了审计工作，并于 2023 年 7 月 25 日出具了报告号为普华永道中天审字(2023)

第 35379 号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盐田三期财务报表是盐田三期管理层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盐田三期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 

 
贵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12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关于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的审

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审核函〔2023〕130019号)(以下简称“意见落实函”)。

我们以上述我们对盐田三期财务报表所执行的审计工作为依据，对贵公司就意

见落实函中提出的与盐田三期财务资料相关问题所作的回复，提出我们的意见，

详见附件。 

 
附件：普华永道就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对意见落实函与盐田三期财

务资料相关问题所做回复的专项意见 

 
 
 
 
 

普华永道中天 注册会计师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甘莉莉(项目合伙人) 
   
   
   
中国•上海市 注册会计师  

2023 年 10 月 16 日  娄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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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普华永道就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对意见落实函与盐田三期财务资

料相关问题所做回复的专项意见 

 
问题、申请文件显示：（1）本次交易标的深圳市盐港港口运营有限公司的

利润来源主要为持有盐田三期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盐田三期）

35%股权形成的投资收益；（2）盐田三期同盐田港区各方约定由盐田国际集装

箱码头有限公司负责统一经营管理盐田港区，各方根据统筹经营合同约定的比

例分配年总吞吐量，并据此计算相关运营收支,分配比例基于各方投入统筹经营
码头的泊位数量、靠泊吨级、码头前沿水深、堆场容量等指标计算协商确定；

（3）报告期内盐田三期营业收入、成本费用、其他收益、营业外收支等科目金

额主要为盐田港区统筹经营总额按统筹经营分配比例计算的分得金额。 

 
请上市公司补充披露：盐田港区各方确定统筹经营分配比例以及实际分配

运营收支需履行的相关程序；调度分配相关内部控制制度的执行情况及其有效

性。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盐田港区各方确定统筹经营分配比例以及实际分配运营收支需履行的

相关程序 

（一）盐田港区各方确定统筹经营分配比例需履行的相关程序 

统筹经营分配比例系盐田港区各方共同签署的统筹经营合同的重要内容。

盐田港区统筹经营合同的具体情况如下： 

合同签署

时间 
合同名称 合同缔约方 合同签署背景 

2001 年

11 月 26

日 

《盐田港区集装箱码

头统筹经营合同》 

盐田国际与盐田三期

（当时盐田三期尚未设

立，由其股东深圳港集

团与和记盐田代表签

字） 

首次明确约定统筹经营，

约定中港区三期工程建成

投产后与当时已投入运营

的中港区一二期工程进行

统筹经营，由盐田国际负

责统一经营管理 

2004 年5

月 21 日 

《盐田港区集装箱码

头统筹经营合同补充

协议》 

盐田国际与盐田三期 

中港区三期工程部分泊位

于2003年提前建成投产，

签署补充协议对2003年统

筹经营分配事项进行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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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签署

时间 
合同名称 合同缔约方 合同签署背景 

2005 年

11 月 8 日 

《深圳港盐田港区集

装箱码头统筹经营合

同补充协议（二）》 

盐田国际与盐田三期 

将中港区扩建工程纳入统

筹经营（当时中港区扩建

工程相关泊位尚未建成，

待建成投产后纳入） 

2007 年

11 月 13日 

《深圳港盐田港区集

装箱码头统筹经营合

同补充协议（三）》 

盐田国际、盐田三期与

西港区码头公司 

2007 年 11月，上市公司将

其持有的西港区码头公司

23.33%股权转让给和记盐

田，西港区码头公司的控

股股东变更为和记盐田，

盐田港区各方约定将西港

区一期和二期工程纳入统

筹经营（当时西港区二期

工程相关泊位尚未建成，

待建成投产后纳入） 

2021 年 6

月 1 日 

《深圳港盐田港区集

装箱码头统筹经营合

同补充协议（四）》 

盐田国际、盐田三期、

西港区码头公司与盐田

港东区公司（当时盐田

港东区公司尚未设立，

由其股东深圳港集团与

和记盐田代表签字） 

将东港区工程纳入统筹经

营（当时东港区工程相关

泊位尚未建成，待建成投

产后纳入） 

深圳港集团、和记盐田分别作为盐田港区各方的内资股东（或其控股股

东）、外资股东成立谈判小组，经多轮磋商谈判，双方最终就统筹经营合同内

容（包括但不限于统筹经营分配比例等）达成一致并各自履行了相应的内部决

策程序。 

盐田港区各方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施行前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董事会为其最高权力机构，

由各股东委派的董事依据股东意见在董事会上行使表决权，因此，盐田港区各

方在其董事会分别审议同意上述事项后，正式签署统筹经营合同；尽管2001 年

11 月 26 日签署《盐田港区集装箱码头统筹经营合同》时，盐田三期尚未设立而

由其股东共同签字以代替董事会决策程序，但《盐田港区集装箱码头统筹经营

合同补充协议》中已确认盐田三期董事会批准和追认了统筹经营合同。 

综上，盐田港区各方就确定统筹经营分配比例，已履行了相应的决策程序。 

（二）盐田港区各方实际分配运营收支需履行的相关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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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盐田国际统一核算盐田港区运营收支，根据统筹经营分配比例计算应

分配给盐田三期、西港区码头公司的运营收支款项，盐田三期、西港区码头公

司分别将应分得的运营收支款项确认为对盐田国际的其他应收款；盐田港区各

方的年度财务报表均经各自总审计师稽核、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经各方董事

会审议通过 

盐田国际每月末根据统筹经营分配比例计算截至当月末应分配给盐田三期、

西港区码头公司的运营收支款项，确认无误后盐田国际将上述截至当月末应分

配的运营收支款项确认为其他应付款，盐田三期、西港区码头公司同步确认其

他应收款。 

深圳港集团、上市公司分别向盐田三期、盐田国际、西港区码头公司委派

总审计师，各公司总审计师独立履职，负责稽核财务报表等财务资料并履行相

关监督职能。盐田港区各方每年均会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

计，并将其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提交各自董事会审议。盐田港区各方

的董事会独立设置，其中盐田国际董事会成员 10 名（和记盐田委派 7 人、上市

公司委派 3 人）、盐田三期董事会成员 11 名（和记盐田委派 7 人、深圳港集团

通过港口运营公司委派 4 人）、西港区码头公司董事会成员 11 名（和记盐田委

派 7 人、上市公司委派 4 人）。上述程序可确保盐田港区各方关于运营收支款

项核算的准确性。 

2、盐田国际根据统筹经营合同约定在每年的年终审计报告完成后向盐田

三期支付运营收支款项，如盐田三期当年存在其他日常资金支出需求时，盐田

国际当年会及时将相关款项支付给盐田三期 

针对盐田三期当年新增的因统筹经营应分得的运营收支款项，根据统筹经

营合同约定，盐田国际在每年的年终审计报告完成后（通常为次年上半年），履

行相关付款审批程序后支付给盐田三期；由于盐田三期独立负责自有泊位的投

资建设以及配套集装箱装卸设备的采购，且独立纳税，如盐田三期当年存在其

他日常资金支出需求（如支付工程及设备采购款、相关税费等）时，盐田国际

履行相关付款审批程序后会及时将相关款项支付给盐田三期，确保盐田三期正

常运营。综上，盐田三期当年新增的因统筹经营应分得的运营收支款项会在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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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及次年收回。 

二、调度分配相关内部控制制度的执行情况及其有效性 

盐田港区各方签署了统筹经营合同，对运营收支款项的分配原则进行了约

定，盐田国际在每年的年终审计报告完成后，需将该年度盐田三期因统筹经营

应分得的运营收支款项（扣除盐田三期认可的必要营运资金后）支付给盐田三

期。 

2020-2022 年度及 2023 年 1-5 月，盐田三期因统筹经营应分得的运营收支

款项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港币万元 

期间 期初值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值 

2023 年 1-5 月 148,322.42 120,172.39 268,494.81 - 

2022 年度 204,929.42 352,466.75 409,073.75 148,322.42 

2021 年度 44,599.05 405,639.27 245,308.90 204,929.42 

2020 年度 132,069.29 301,817.59 389,287.82 44,599.05 

注：因盐田三期记账本位币为港币，上表列示数据为账面港币数值；上表本期增加金额为

根据统筹经营分配比例计算得出的该期间盐田三期应分得的运营收支款项，本期减少金额

为该期间盐田三期实际收到的上述分得款项。 

据上表可知，盐田三期 2020 年度、2021 年度及 2022 年度新增的因统筹

经营应分得的运营收支款项均已于当年及次年收回。盐田三期 2020 年末、

2021 年末和 2022 年末应分得的运营收支款项余额的账龄均在 1 年以内。 

综上，统筹经营合同约定，盐田国际在每年的年终审计报告完成后，需将

扣除必要营运资金后的应分配运营收支款项支付给盐田三期，最近三年盐田国

际均按照统筹经营合同约定支付上述款项，并及时向盐田三期划拨资金满足盐

田三期其他日常支出需求，统筹经营合同中关于运营收支款项的分配原则得到

有效执行，未损害盐田三期利益。盐田港区各方针对运营收支款项分配建立了

相关内部控制制度，报告期内相关内部控制制度得到有效执行。 

三、补充披露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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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第四节 标的资产基本情况”之“十二、（二）4、

（1）③统筹经营合同中约定比例调整的触发条件及需履行的相关程序”补充披

露了盐田港区各方确定统筹经营分配比例需履行的相关程序；在重组报告书“第

九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七、（三）1、（1）③B、a、其他应收-盐田国际”

补充披露了盐田港区各方实际分配运营收支需履行的相关程序、调度分配相关

内部控制制度的执行情况及其有效性。 

 
四、会计师核查意见 

 

(一) 核查程序 
 

就上述事项，我们执行了以下主要核查程序： 
 
(1) 访谈盐田三期管理层，了解盐田港区各方确定统筹经营分配比

例以及实际分配运营收支需履行的相关程序；获取并查看报告

期内深圳港盐田港区集装箱码头统筹经营合同中关于盐田港区

各方确定统筹经营分配比例以及实际分配运营收支的具体条款
约定； 

 
(2) 访谈盐田三期管理层，了解调度分配的内部控制制度；获取并

查看报告期内深圳港盐田港区集装箱码头统筹经营合同中关于

调度分配的具体条款约定； 

 
(3) 获取报告期内统筹经营分配计算表，检查计算表中的分配比例

计算方法与盐田港区集装箱码头统筹经营合同约定的一致性，
并检查统筹经营分配比例及应分得的运营收支款项计算的准确

性; 

 
(4) 获取与查看报告期内盐田三期运营收支款项明细及银行回单等，  

检查运营收支款项的变动及回收情况是否与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

一致。 
 

(二) 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 

 
上市公司披露的盐田港区各方确定统筹经营分配比例需履行的相关程

序及盐田港区各方实际分配运营收支需履行的相关程序、调度分配相

关内部控制制度的执行情况及其有效性，与我们审计盐田三期财务报

表及问询回复过程中审核的会计资料及了解的信息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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